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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年宾阳县国民经济发展 

统 计 公 报 

 

 

2018 年，宾阳县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

想为指导，全面贯彻党的十九大和十九届二中、三中全会精神，

深入贯彻落实“三大定位”新使命和“五个扎实”新要求，坚

持稳中求进工作总基调，牢固树立和贯彻落实新发展理念，主

动适应把握引领经济发展新常态，以“经济扩量提质、城镇建

设、乡村振兴、精准脱贫、社会治理”为重点，加快“活力宾

阳、实业宾阳、诚信宾阳、生态宾阳、宜居宾阳、幸福宾阳”

建设，全县各项社会经济高质量发展。 
     

一、综 合 
 

初步核算，全县生产总值按可比价格计算，比上年增长

8.8%。分产业看，第一产业增加值比上年增长 4.3%；第二产业

增加值比上年增长 7.3%；第三产业增加值比上年增长 12.3%。

与上年相比，第一、第二产业增速分别提升 0.5 和 1.2 个百分

点，第三产业增速下降 2.9 个百分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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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次产业结构为 23.0：30.5：46.5，与上年相比，第一产

业比重不变，第二产业比重下降 0.7 个百分点，第三产业比重

提升 0.7 个百分点。 

    
 

二、农 业 
 

初步统计，2018 年全县农林牧渔业总产值 871152万元，按

可比价格计算，比上年增长 4.4%。其中：农业产值 508643 万元,

增长 6.8%；林业产值 39353 万元，下降 7.9%；牧业产值 259709

万元, 增长 1.8%；渔业产值 51006 万元,增长 5.1%；农林牧渔

服务业产值 12442 万元,增长 4.4%。 

2018 年三次产业结构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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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 年三次产业结构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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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4 年-2018 年宾阳县生产总值增长速度示例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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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年全县农林牧渔业各行业总产值占比示意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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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作物种植面积：2018 年，全县农作物播种面积为 215.4

万亩，比上年增长 1.7%，其中：粮食播种面积为 108.06 万亩，

比上年增长 0.7%；花生播种面积 10.32 万亩，比上年增长 1.6%；

甘蔗播种面积 28.93 万亩，比上年增长 0.1%；蔬菜播种面积

50.66 万亩，比上年增长 4.2%。 

农作物产品产量：全年粮食总产量 35.3 万吨，比上年下降

2.6%；蔬菜产量 76.55 万吨，比上年增长 7.8%；水果产量 8.14 万

吨，比上年增长 141.74%；甘蔗产量 174.04 万吨，比上年增长

2.0%;花生产量 2.18 万吨，比上年增长 2.4%。 

养殖业产品产量：全年家禽出栏 1120.98 万只，比上年下

降 1.4%；生猪出栏 51.85 万头，比上年增长 0.2%。全县肉类总

产量 6.4 万吨，比上年增长 0.2%；蚕茧产量 2.71 万吨，比上年

下降 1.9％；水产品产量 4.57 万吨，比上年增长 5.5%。 

林业生产：全县完成人工造林 5925亩，比上年增长 433. 8%；

全社会木材砍伐量为 43.81 万立方米，比上年下降 8.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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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村基础设施：全年农村用电量 16466 万千瓦时，比上年

增长 9.9%。化肥使用量（折纯）5.71 万吨，比上年下降 0.5 %。

有效灌溉面积 69.9 万亩，比上年增长 1.0%。 
 

三、工 业 
 

2018 年全县工业总产值比上年增长 12.3%，其中规模以上

工业总产值同比增长 13.6%。全部工业增加值按可比价格计算，

比上年增长 8.0%，其中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同比增长 9.0%。工

业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为 18.98%,拉动 GDP 增长 1.7 个百分点，

其中规模以上工业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为 17.31%,拉动 GDP 增

长 1.5 个百分点。 

 

 

分轻重工业看，全县规模以上轻工业总产值同比增长

7.96%；重工业总产值同比增长 18.99%。分行业看，产值最高的

2014 年-2018 年宾阳县规模以上工业总产值、增加值增长速度示意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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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个行业为：农副食品加工业、非金属矿物制品业、木材加工

和木、竹、藤、棕、草制品业、化学原料和化学制品制造业，

占规模以上工业总产值的比重达 77.87%。 

 

2018年规模以上工业企业主要产品产量表 

 

产品名称 计量单位 2018 年 比上年增长% 

大米 吨 411710 -0.9  

饲料 吨 403652 13.1  

  其中：配合饲料 吨 338950 6.6  

成品糖 吨 206409 20.4  

布 万米 14479 -10.0  

亚麻纱 吨 5396 -6.4  

蚕丝 吨 668 20.4  

人造板 立方米 472125 32.6  

人造板表面装饰板 平方米 1050000 1.0  

机制纸及纸板（外购原纸加工除外） 吨 117834 107.5  

甲醛 吨 48965 14.1  

合成氨（无水氨） 吨 26438 -6.0  

农用氮、磷、钾化学肥料（折纯） 吨 20328 -7.1  

 塑料丝、绳及编织品 吨 28215 7.5  

硅酸盐水泥熟料 吨 2019110 -4.8  

水泥 吨 1488713 -0.1  

商品混凝土 立方米 1141594 13.5  

水泥混凝土电杆 根 16707 0.0  

平板玻璃 重量箱 4587195 63.4  

卫生陶瓷制品 件 3351536 -20.9  

气动元件 件 106305 2.0  

环境污染防治专用设备 台（套） 1589 5.6  

电子元件 万只 232802 17.4  

 
 

工业产值达亿元以上企业有 46家，比上年同期增加了 2家；

亿元企业总产值占全部规模以上工业产值的 91.26%。 
 

四、建筑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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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末，全县具有资质等级的建筑业企业共 8 家，全年完成

建筑业总产值 181991 万元，增长 18.8%；全县建筑业增加值按

可比价格计算比上年增长 6.0%，拉动第二产业增长 2.06 个百分

点。 

 

 

五、固定资产投资和房地产业 
 

投资：2018 年，全县完成固定资产完成投资增长 10.5%。

分产业看，第一产业完成投资增长 13.6%；第二产业完成投资下

降 9.7%，其中工业完成投资下降 16.4%；第三产业完成投资增

长 18.2%。 

2014 年-2018 年宾阳县建筑业增加值增速示例图（%） 

6.0 

3.8 
3.2 

11.7 11.8 

0.0 

2.0 

4.0 

6.0 

8.0 

10.0 

12.0 

14.0 

2014年 2015年 2016年 2017年 2018年 



 

 7 

 

房地产业：年末全县拥有房地产企业 21 家，全年完成房地

产开发完成投资增长 78.2%，其中，商品住宅完成投资增长

74.6%。商品房施工面积 122.05 万平方米，增长 6.2%；商品房

竣工面积 13.02 万平方米，下降 66.6%；商品房销售面积 55 万

平方米，增长 24.34%；商品房销售 274291 万元，增长 73.9%。 
 

六、国内贸易 
 

2018 年全县商品销售额比上年增长 10.1%，其中：批发业

销售额比上年增长 9.7%；零售业销售额比上年增长 10.3%。 

住宿和餐饮业营业额比上年增长 2.1%，其中：住宿业营业

额比上年增长 5.9%；餐饮业营业额比上年增长 2.0%。 

社会消费品零售额比上年增长 7.7%，其中：城镇零售额比

上年增长 7.5%；乡村零售额比上年增长 8.5%。 

2014 年-2018 年宾阳县固定资产投资增长速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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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4年-2018年宾阳县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增长速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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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 年全县限额以上单位达 79 家，比上年末增加 5 家。在

限额以上企业商品零售额中，汽车类零售额比上年增长 6.9%，

家用电器和音像器材类下降 0.4%，粮油、食品类下降 2.1%，饮

料类下降 0.7%，烟酒类下降 0.8%，机电产品及设备类下降

25.1%，石油及制品类增长 8.2%，日用品类增长 3.9%，家具类

下降 64.1%，服装、鞋帽、针纺织品类增长 1.4%，中西药品类

下降 4.3%，化妆品类增长 11.6%。 
 

七、财政、金融和保险 
 

财政：2018 年，全县完成财政收入 197555 万元，比上年增

长 7.2%，其中，一般公共预算收入 130388 万元，比上年增长

3.5%。全口径税收收入 139047 万元，比上年增长 3.7%，占财政

总收入比重为 70.4%。一般公共预算支出 530619 万元，比上年

增长 10.3%，其中，一般公共服务支出 53644 万元，增长 9.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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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支出 116196万元，增长 14.0%；社会保障和就业支出 73815

万元，增长 12.2%；医疗卫生与计划生育支出 77431 万元，增长

8.1%；城乡社区支出 63336 万元，增长 8.2%；农林水事务支出

64410 万元，增长 7.2%。 

 

金融：年末，全县金融机构存款余额 2382797 万元，比上

年末增加 255586 万元，增长 12.0%，其中：住户存款 1864531

万元，非金融企业存款 320599 万元，广义政府存款 197206 万

元。金融机构各项贷款余额 1420517 万元，比上年末增加 228518

万元，增长 19.2%，其中：住户贷款 1005750 万元，非金融企业

及机关团体贷款 414767 万元。 

保险：全年保险机构保费收入 48590 万元，比上年下降

9.5%。其中人身险保费收入 31760 万元,比上年下降 13.8%；财

产险保费收入 16830 万元, 比上年下降 0.3%。全年支付各类赔

款及给付 15548 万元，比上年增长 19.1％，其中：人身险各类

赔款及给付 7876 万元，比上年增长 14.5％；财产险各类赔款及

2014 年-2018 年宾阳县财政收入及增长速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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给付 7672 万元, 比上年增长 24.2％。 
 

八、交通、邮电 
 

交通：全年公路货物运输量 1079 万吨，公路货运周转量

108879 万吨公里；公路旅客运输量 413.5 万人，公路旅客运输

周转量 47216 万人公里。 

邮电：全年邮电业务总量 242992 万元，比上年增长

162.5％，其中：邮政业务总量 7070 万元，增长 23.9％；电信

业务总量 235922 万元，增长 171.6％。年末固定电话用户 7.56

万户，移动电话用户 77.44 万户，互联网用户 54.64 万户。 
 

九、人口、居民生活 
 

人口：公安部门资料显示，2018 年末，全县户籍人口 106.06

万人，比上年增加 0.46 万人。据卫计部门统计，全县人口出生

率为 12.01‰，比上年下降 2.1个千分点；人口死亡率为 5.56‰，

比上年上升 0.01 千分点；人口自然增长率为 6.45‰，比上年下

降 2.11 个千分点。 

居民生活：全年全体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 21984 元，比上

年增收 1464 元，名义上增长 7.1%；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

33095 元，比上年增收 1606 元，名义上增长 5.1%；农村居民人

均可支配收入 14038 元，比上年增收 1171 元，名义上增长 9.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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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 

1、公报中地区生产总值及三次产业增加值、工业增加值、农林牧渔业总产值增长速度按可

比价格计算。 

2、规模以上工业企业是指年主营业务收入 2000 万元及以上的全部法人工业企业；限额以上

批发零售企业是指年主营业务收入 2000万元及以上批发企业和年主营业务收入 500万元及以上

零售企业。 

3、邮电业务总量按 2010年不变价格计算。 

4、部门资料来源于相关部门。年末户籍总人口指标为公安部门统计数据；全年人口出生率、

死亡率和人口自然增长率数据来自卫生和计划生育局。 

5、部分数据因四舍五入的原因，存在总项与分项合计不等的情况。 

6、本公报所使用的数据为初步统计数。 


